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成

都传媒集团购买其持有的成都传媒集团现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成都

公交传媒有限公司 7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

是的原则，在仔细审阅了本次交易的相关材料后，经审慎分析，基于独立判断的

立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

前认可； 

2、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协议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方案具备基本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无重大法律障碍，同意本预案及相关协议的内容； 

3、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依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

并经成都市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交

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4、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有利

于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5、重组预案已在“重大风险提示”章节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

有效保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6、待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公司就本次交易事项的相

关内容再次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审议时，我们将就相关事项再次发表意见； 

7、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四川省国资委预核准、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做出批



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决议、取得四川省国资委的正式批准和同意及获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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